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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候選人資料 

江茂雄教授 

 
性別：男 

民國 55 年 12 月 

經歷 
工學院整體發展與 
院務推展之意見 

 現職 

臺大工學院 院長(2023~) 
臺大 特聘教授(2021~) 
臺大能源中心 主任

(2018~) 
臺灣淨零科技推動小組 
副主任(2025~)；能源召

集人(2023-2024) 
國科會海工學門 召集人

(2023~) 
台慶基金會 董事長

(2023~) 
中國造船學會 理事長

(2024~) 
國發基金 審議委員

(2016~) 
國家融資保證委員會 委
員(2022~) 

經濟部 離岸風場遴選 委
員(2018~) 

產發署 離岸產業關聯 委
員(2018~) 

能源署 離岸行政契約 委
員(2019~)；業界能專 指
導委員(2019~) 

標檢局 離岸專案驗證 委
員(2019~) 

臺灣風能協會 常務理事

(2021~) 
台灣營建研究院 常務董

事(2024~) 
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理事

(2023~) 
機械新刊 總編輯(2022~) 
 
 重要經歷 
臺大工學院 副院長

(2021~2023) 
臺大工科海洋系 主任 

(2015-2021) 
能源國家型計畫離岸風能

中心 召集人

(2017-2019) 
台大慶齡中心 副主任

(2013-2014) 

工院肇啟八十載，築夢砥礪興邦業； 

臺大宏開百年基，育才弘道耀學林。 

2023 年 4 月上任迄今約二年八個月，

許多推動措施都尚在進行中，需要更

多時間持續精進，具體做法如下： 

1. 持續進行工學院空間優化，奠定

未來 20 年即工院百年發展基石，

包含：工綜大樓整修及搬遷、工

綜新館(機械館與倬章館)持續提

升、工學院百年大樓規劃推動。 

2. 強化招生管道，穩固大學部排

名，並提高博士班及博士後研究

員之質與量，以增進研究能量。 

3. 擴大爭取資源，推動跨系所研究

團隊，全力投入重點研究領域，

例如：淨零永續科技、能源、AI

應用、半導體等，爭取大型研究

計畫，優化教學研究。 

4. 提升國際 QS 及 USR 排名。擴大

國際頂尖大學工學院交流及合

作，深化推動雙邊合作計畫。推

動台大-東京大學工學院 annual 

workshop 及教學研究合作。強化

印度交流合作，如 IIT Bombay。

積極開設國際合授課程，擴增全

英文課程、國際生人數，提升國

際學術地位。 

5. 完善留才攬才制度，延攬長、短

期國際重量級學者，優化教學研

究品質成效。強化工學院組織架

構及行政團隊，逐步推動行政文

件國際化，友善國際化環境，以

利國際師生招募。 

6. 落實創新技術成果，推動國內及

國際產學合作，鼓勵新創公司。 

7. 加強學生工程法律、AI 工程倫理

及人文社會科學素養。 

 

學歷 

 德國 Aachen 工業

大學(RWTH 

Aachen University) 

工學博士 

(1994~1998) 

 國立臺灣大學造船

工程學研究所 碩

士 (1990~1992) 

 國立臺灣大學造船

工程學系 學士 

(1986~199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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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候選人說明會 
 

時    間：114 年 12 月 4 日(星期四) 中午 12 時至 12 時 50 分 

地    點：工學院國際演講廳（工綜館 2 樓 203 室） 

時    程： 

引言人引言 12:00—12:05 

江茂雄教授 12:05—12:45 

引言人結語 12:45—12:50 

備    註： 

1.  院長選任委員會僅辦理一場說明會，歡迎踴躍參加。 

2.  候選人時段共 40 分鐘，前 20 分鐘為說明，後 20 分鐘為

自由交談。 

 

三、投        票 
 

時    間：114 年 12 月 16 日（星期二） 上午 9 時 至 下午 4 時 

地    點：工學院會議室（工綜館 2 樓 243 室） 

方    式：以現場、無記名、一人一票複選方式投票， 

可圈選 0～1 人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.  請由本人攜帶身分證明文件（教師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

或駕照等）親往投票。 

2.  下午 4：00 投票時間截止後，立即公開開票。 

附    錄： 

本院第 22 任院長選任現任院長續任案作業細則第 6 條、第

7 條： 

院長續任案經具續任案投票資格者總額之過半數以上投

票，並獲得總投票數過半數同意，即通過院長續任案，由

選任委員會報請校長續聘之。 

續任案未獲通過時，由選任委員會續予辦理院長選任事宜。 

 


